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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

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01）、《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条例》（2020）、《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暂行办法》（2011），

本开发单元规划经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审批通过，现予以公布。

本片区单元规划成果由“一书三图”构成。“一书”指“规划文本”；“三图”

指“用地控制总图”、“城市设计控制指引”、“地下空间控制指引”。

（1）一书：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指导开发建设的规划控制条文。

（2）三图：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指导开发建设的三张规划图及表。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二〇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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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十年多轮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前瞻性规划，前海已完成一轮单元规

划编制工作，单元规划对指导前海快速城市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区

域内大量商务办公楼宇、公共景观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地下

空间开发等都迅速落成使用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位置，作为深圳双中心之一，

是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点、粤港澳深度合作

示范区和城市新中心，将探索示范世界先进城市文明、彰显国际化半岛特色，自由便

利的繁荣开放之城、深港共建的国际创新之城和宜业宜居的绿色人文之城。

。

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以及前海作为自

由贸易试验区、城市新中心的新要求下，结合新的重大前提条件变化，有必要结合

已建设项目，延续已有单元规划，以“修补”为原则，落实细化《前海城市新中心

规划》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综

合规划》、吸收校核系列项目和专项规划、精细化控制传导规划要求，将前海新中

心建设成为融合山、海、林、城、岛、港、湾，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湾区城市新中心。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

2

1 总则

1.1 本规划适用范围为：前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规划范围的用地面积

约 401 公顷（包括前湾片区的开发单元七~开发单元十三用地面积共计 314

公顷；开发单元二十二的前海石公园桂湾河水廊公园段和前湾滨海段用地

面积共计 82 公顷；单元控制区外的公园绿地和道路交通设施用地面积共计

5 公顷）。

1.2 本规划的图表与文本内容共同构成所在片区法定规划的法定文件。其中文

本的“下划线”部分及附表 1（备注内容除外）为强制性内容；文本中的

图纸为示意性，不具有法律效力。

1.3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

蛇口片区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综合规划》（以下简称《自贸区综合规划》）

及其它经批准的专项规划。

1.4 本规划内的土地利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非法定性

内容除外）。本规划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

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1.5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2021 版）及修订文件（以下简称《深标》）确定。

1.6 本规划范围内编制下层次规划及城市设计，必须以本规划确定的规划要求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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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规划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深圳市前海

管理局）负责解释；若需修改，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1.8 本规划自前海管理局签发之日起施行。即日起，该片区原有的开发单元规

划自行作废。

2 发展目标

2.1 本规划片区的发展目标是：功能复合、充满活力的科技研发中心和文化创

意集聚区。

2.2 本规划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商务、研发创新、科技及信息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功能，建设科技研

发中心和文化创意集聚区。

3 用地布局与土地利用

3.1 本规划所规划的用地性质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C）、居住用地（R）、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GIC）、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

绿地与广场用地（G）、白色用地（-）、工业用地（M）、其他用地（E）

等，各地块用地性质详见本规划图表的规定。

3.2 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前湾片区规划用地汇总表”（表 1）。

表 1：前湾片区规划用地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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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hm

²）

占建设用地比例

（%）

R
居住用地 16.69 4.32%

R2 二类居住用地 16.69 4.32%

GIC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 33.78 8.74%

GIC1 行政管理用地 4.98 1.29%

GIC2 文体设施用地 12.49 3.23%

GIC4 医疗卫生用地 3.76 0.97%

GIC5 教育设施用地 12.55 3.25%

C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5.43 9.16%

C1 商业用地 35.43 9.16%

M
工业用地 8.7 2.25%

M0 新型产业用地 8.7 2.25%

S

交通设施用地 124.02 32.07%

S2 城市道路用地 123.4 31.91%

S4 交通场站用地 0.37 0.10%

S9 其它交通设施用地 0.25 0.06%

U

公用设施用地 47.9 12.39%

U1 供应设施用地 47.3 12.23%

U9 其它公用设施用地 0.6 0.16%

G

绿地与广场用地(总) 109.39 28.29%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0.52 0.13%

G1 公园绿地 90.25 23.35%

G4 广场用地 2.05 0.53%

G4+GIC
广场用地+公共管理与服

务设施用地
3.48 0.9%

G1+GIC
公园绿地+公共管理与服

务设施用地
0.86 0.22%

G1+U1 公园绿地+供应设施用地 12.23 3.16%

- 白色用地 10.75 2.78%

小计 城市建设用地 386.66 100.00%

E
其他用地 14.06 -

E1 水域 14.06 -

合计 规划总用地 400.72 -

3.3 根据已有开发单元规划，前湾片区包含 8 个开发单元（开发单元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二）。在开发单元内的开发建设必须满

足本开发单元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其具体用地开发强度等指标，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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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主管部门最终审批通过的详细规划为准。

3.4 在空间布局上，开发单元内的建筑功能、空间尺度均应与周边地块相协调，

营造宜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交通联系上，应提升到达绿地广场、滨海公

园和水廊道公园的可达性，实现城市与海湾的空间联系；在地下空间利用

上，应加强与周边轨道站点、前海高铁站的连接。

3.5 本规划所确定的街坊、地块界限，在下一步规划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

情况将街坊或地块进行合并、细分。

3.6 本单元规划用地性质指“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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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用地控制总图

4 人口规模与开发强度

4.1 规划片区内规划居住人口规模约 4.6 万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 10.6 万人。

4.2 规划片区内地上建设规模总量约 536 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设规模总量约

200 万平方米（包含地下商业、地下停车库、地下步行道、轨道及其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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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面积等），其中地下商业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

4.3 规划确定的各地块容积率详见图表中的“规划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5 公共设施

5.1 规划片区内公共设施的等级、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

附表 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5.2 规划片区内行政管理设施有七处，分别位于 09-01-04、09-03-04、09-03-06、

09-06-03、09-06-05、09-06-11、09-06-12 地块，行政管理设施总用地

规模约 4.98 公顷。文体设施有六处，分别位于 08-01-04、08-02-02、

08-02-04、08-02-05、08-02-07、11-07-02 地块，文体设施总用地规模

约 12.49 公顷。医疗设施有一处，位于 10-04-06 地块，医疗设施总用地规

模约 3.76 公顷。教育设施有国际学校两所，位于 10-01-08、10-02-02 和

11-01-05 地块；九年一贯制学校两所，位于 09-04-04 和 10-03-03 地块；

幼儿园五所，位于 09-05-04、09-06-01、10-03-01、11-04-03、11-05-01

地块；教育设施（不含幼儿园）总用地规模约 12.55 公顷。

5.3 本规划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八处，分别位于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

07-04-06、08-02-06、09-02-06、09-05-10、09-06-13、10-04-09、11-06-01

地块，结合公园绿地设置。设置消防站（特勤）一处，位于 12-01-04 地

块，用地规模 6000 平方米。在满足《深标》和《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要

求的情况下，特勤消防站位置允许在前湾片区开发单元十二 01 街坊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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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最终以政府批件为准。

5.4 规划片区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商业服务场所、商业办公

及行政办公场所、公园、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应按照《深标》、《深圳市

母婴室建设标准指引（试行）》和《深圳市公共场所母婴室设计规程》

（SJG54-2019）要求设置母婴室。

6 道路交通

6.1 规划片区内交通设施的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 1

《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6.2 规划片区内道路系统的位置、等级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道路

系统规划一览表”（表 2），此表内容可视规划片区实际情况增减。

表 2：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道路

等级

序

号
道路名称（XX 段）

红线宽度

（米）
车行道主要断面形式

高速公路 1 沿江高速公路（前海段） 90 双向 8 车道

快速路 1 月亮湾大道（前湾段） 80-100
双向 6 车道主道与双向 6

车道辅道

主干路

1 临海大道（前湾段） 60
地下主路双向 6 车道与地

面道路双向 6 车道

2 梦海大道（前湾段） 60 双向 6 车道

3 前湾一路 40 双向 6 车道

4 前湾四路 50 双向 6 车道

次干路

1 听海大道（前湾段） 50 双向 6 车道

2 怡海大道（前湾段） 40 双向 6 车道

3 前湾二路 35 双向 4 车道

4 前湾三路 90 双向 4 车道

支路 - 16-22 双向或单向两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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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本规划片区现状有轨道 5 号线、轨道 9 号线经过。规划有轨道 21 号线、轨

道 27 号线、轨道 28 号线、穗莞深城际线、港深西部铁路、深惠城际线、

预留轨道通道经过，上述规划轨道以地下敷设形式建设。规划轨道具体线

位及站位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6.4 在保证单元路网密度、道路面积、交通组织顺畅、通行能力的前提下，街

坊内支路可根据具体规划、景观风貌、建筑设计确定，但街坊对外联系的

道路交叉口位置不应调整，确需调整，应进行研究论证并按程序报批。

6.5 本规划片区内各地块主要机动车出入口不宜设置在主、次干路上，也不宜

设置在行人集中与优先地区。

6.6 本规划片区的地面不宜设固定停车位。预留地下公共停车场九处，且均为

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鼓励地下停车场划分停车分区，停车位配置

数量应按《深标》配置，应配建不少于 30%的机动车泊车位充电桩，且预

留 100%的机动车泊位充电桩条件。

6.7 本规划片区内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十二处。独立占地公交驿站（含

公交首末站）一处，位于 09-02-05 地块，其他均为非独立占地。

6.8 本规划片区内加油站一座，位于 09-06-15 地块，用地面积约 2502 平方米。

6.9 本规划片区内末端配送站三处，位于 09-06-03、10-04-04 和 11-04-02 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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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设计

7.1 规划片区拥有前海片区最宽的、可承载多类重大公共文化设施的海岸腹地，

是展示前海国际化滨海城区形象的重要窗口。本片区应以公共设施为核心，

强化城区与滨水公园、通海绿廊的结合，打造文化半岛、国际会议街坊、

政务街坊和法务街坊等特色街区。在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和桂湾河水

廊公园段）沿线形成低密舒朗的滨水体验，在城区内部的TOD区域沿通海

绿廊形成建筑高度局部隆起的空间形态，展现本规划片区文创汇聚的水城

形象。

7.2 规划片区内滨海岸线、桂湾河水廊道公园、临海大道、梦海大道、前湾一

路、前湾二路、前湾三路和前湾四路作为本片区核心的城市建筑景观界面，

是体现国际性城市景观的主要观光带，应注重沿线整体建筑界面的协调与

统一。规划片区内标志性建筑应位于前海湾海岸腹地地块、通海绿廊和中

央绿谷沿线地块以及TOD区域地块内。

7.3 规划片区内重要的线性绿廊和骨干道路的沿街建筑在建设时尽可能形成连

续街墙，提高贴线率，形成有围合感的高品质、连续性街道空间。沿街底

层建筑宜以小型商业、文化和生活类服务业为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提倡在建筑和人行通道之间设置独立的步行活动区域，可作为室外餐饮、

公共休憩等用途，创造更多的街道生活空间，避免沿街道出现停车场，尽

量避免不具任何展示的橱窗以及无任何活动发生的实墙、幕墙和绿地。

7.4 规划片区内需要展现海城融合、疏密有致、层次丰富的空间形态。沿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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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和水廊道的滨水建筑高度不宜超过80米，经论证可适当放宽至100米（重

要建筑除外），环湾低密度开发，打造自然与文化交融的滨海活力区；在

TOD地区集中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簇群，形成规划片区主要的天际线形态。

7.5 通海绿廊、中央绿谷和前湾四路沿线建筑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筑形式，利

用立面虚实比塑造建筑风格，强化场地的风貌塑造。建筑裙房立面在创造

丰富视觉趣味的同时应协调有序，形成有趣的街道空间。结合地域气候特

点，采用岭南特色的遮阳、骑楼、挑檐等建筑语言，创造丰富的阴影空间,

为市民提供城市休闲场所。除首层商业开放橱窗之外，公共空间周边的裙

房立面推荐以石材为主。位于轨道站点或者开放空间周边的重要高层建筑

群组，鼓励建筑色彩及材质有所创新，形成多元的建筑风格特色。

7.6 规划片区的步行系统从竖向标高上可以分为地面、空中、地下三部分。其

中，地面步行系统应结合道路系统的建设，空中步行系统以二层连廊、过

街天桥和跨街公园为主，地下步行系统以轨道站点、地下公共通道及地下

商业街为主。地面、空中、地下步行系统通过便捷的垂直交通相联系，形

成全天候、无障碍、24 小时开放的立体化步行系统。

（1）地面步行网络：应保障各等级路网的步行交通空间，并与各地块、

滨海公园和水廊道公园的步行网络顺畅衔接，最大限度节省步行距离，

形成集通勤、休闲、健身等多种功能的步行系统，串联常用的公共配套

服务设施；

（2）空中步行系统：加强临海大道、梦海大道、前湾一路和前湾四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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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空间联系，强化城区与城区之间、城区与公园之间的紧密关系。连

廊宽度应配合商业设施及小品、绿化设置，并提供社交和观景的空间。

要求除本规划确定外，还可以在有必要设置行人过街通道的地段修建过

街天桥或跨街公园，并设置相关标识。

（3）地下步行系统：建议对轨道站点周边地区实现地下空间连通，有利

于地下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地上、地下车行与步行交通一体化发展。

7.7 规划片区重要的公园绿地包括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前海石公园（桂

湾河水廊道公园段）和前海石公园（月湾河水廊公园段)。重要的公园绿地

与城市之间采用建立景观通廊或步行通道来加强联系，结合规划路网、林

荫大道和步行道形成相互联系的通道，强化滨海公共文化设施和高层建筑

对片区整体城市空间的塑造。

7.8 规划片区主要的公共空间包括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前海石公园（桂

湾河水廊道公园段）、前海石公园（月湾河水廊公园段)、中央绿谷和通海

绿廊。其中，09-03-07、09-03-08、09-03-09、09-04-10、09-04-11、09-04-12

等地块为公共绿地型的公共空间；08-02-06、08-02-09、08-03-02、

09-01-06、09-02-08 等地块为复合型公共空间。高品质建设规划片区公共

空间，打造丰富多样、宜人可达的公共空间系统，形成形式多样、层级丰

富、方便可达、舒适活力、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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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滨海公园与水廊道规划

8.1 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及桂湾河水廊道公园段）的建筑面积共计 3.2 万

平方米，均为公园游憩类和服务管理类设施，上述规模为建议值，建筑总

量不超过前海石公园总规模上限的基础上可在各段落间调整，具体根据方

案设计确定。其地上建筑安排应结合公园进行一体化设计，与公园整体景

观效果协调统一。

8.2 前海石公园应结合生态海堤和滨海型碧道的建设标准和要求，按照 1000

年一遇的防潮标准，规划堤顶高程不低于 6 米建设。

8.3 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中的前海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范

围为 306.7 ㎡，建设控制地带为 3007.7 ㎡。前海石周边规划应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和《前海石保护区范围》中保护、控

制的要求及措施。

8.4 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中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应符合《深标》的相关

要求。

9 地下空间

9.1 规划片区的地下空间包括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和一般开发区域。

规划片区内轨道站点周边 200 米范围内地块的地下空间为高强度开发，主

要功能为轨道交通设施、地下商业、配建停车库、地下人行通道等，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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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块地下开发相连通；其余地块为中强度开发，主要功能以配建停车

库为主。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位于 08-02 街坊、08-03 街坊、09-02

街坊、09-04 街坊、09-05 街坊、10-01 街坊、10-04 街坊、11-02 街坊、

11-03 街坊，其余区域为一般开发区域。

9.2 规划片区内现有四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前湾站、梦海站、怡海站和前湾公

园站。这些站点及周边区域为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通过地下通

道、商业街串联，形成以交通、商业、展示、停车等为主的大型地下综合

服务功能。

9.3 根据主导使用功能，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是以商业、停车等为主

的综合功能区，地下一般开发区域是以停车功能为主的一般功能区。未来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专题研究认为地下一般开发区域确实可以调整为地

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的，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要求的前提下，经规

划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调整功能。

9.4 地上与地下空间的连接通道、地下空间内的联系通道以及下沉广场等设施，

其位置、竖向和宽度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需要在下一层次规划中确定。

9.5 地下空间设计须满足综合防灾要求，按照标准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和出入口。

10 黄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等控制要求

10.1本规划已落实各类市政、交通设施的控制要求，规划应严格按黄线、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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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态控制线的要求控制。

10.2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地区为生态控制区，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进行的

建设必须符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11市政工程

11.1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预测各类市政工程需求量，高标准配置给水、排水、

电力、通信、燃气等各项市政配套设施。按照经济可行的原则积极运用

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的相关方法和工程措施。市政设施的建设必须

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11.2规划区各市政专业预测需求量:

（1）规划区内预测最高日给水量为 6.15 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 4.21 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 1.12 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 29.2 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 8.1 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 1097 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

量约 4143 标准立方米。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75 吨/日。

11.3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类型、规模为刚性控制要求，详见本文本“市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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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规划一览表”（表 3）。开发单元控制区内未涉及的居住区级以下市政

设施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在下层次规划中落实。

表 3 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设施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处） 位置

备注
总

量

规划

增加
现状保留 规划

1

给水

排水

设施

南山水质净化厂 1 -

12-01-05、

12-02-01、

12-03-04

-

南山水质净化厂规划规

模 100 万立方米/日，最

终规模以专项规划为

准。

污水泵站 3 3 -

（12-01-05）、

（12-02-01）、

（12-03-04）

规划的 3 座泵站位于南

山污水厂现状用地内

2
电力

设施

南山热电厂 1 - 13-01-02 -

近期保留南山热电厂建

筑 规 模 23525.25 平 方

米。同时，加快推进南

山热电厂搬迁工作。搬

迁后 13-01-02 地块作

为市政设施储备用地。

220kV 变电站 4 4 -

（09-02-10）、

（10-04-02）、

（11-06-01）、

（22-03）

规划新增 4 座 220 千伏

公 用 变 电 站 于

09-02-10、10-04-02、

11-06-01 和前海石公

园（桂湾河水廊公园

段），均为附建式，规

划 容 量 均 为 4 ×

75MVA ， 面 积 均 按

6000-7000 平方米控制。

其中，22-03 为变电站

预留站址。

预留地铁专用变电

站
1 1 - （11-06-01） -

3
通信

设施

通信机楼 1 1 - 09-06-09 占地面积 6273 平方米

汇聚机房 7 7 -

（07-04-01）、

（08-01-04）、

（09-04-01）、

（09-06-03）、

（10-01-04）、

（10-04-06）、

附设式汇聚机房建筑面

积均为 25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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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02）

4
邮政

设施

邮政支局 1 1 （09-06-09） 建筑面积 2500 平方米

邮政所 3 3 -

（09-06-01）、

（10-02-04）、

（11-05-01）

09-06-01、11-05-01

地块邮政所建筑面积

150 平方米；10-02-04

地块邮政所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

5
燃气

设施
燃气综合场站 1 - 迁建 11-08-06

该站为迁建现状南油天

然气区域调压站，功能

为：次高压/中压调压、

燃气抢险、末端清管接

收和液化石油气瓶装供

应

6
环卫

设施

垃圾转运站 5 5 -

（08-01-01）、

（09-06-01）、

（10-01-04）、

（11-06-01）、

（13-01-01）

附建式垃圾转运站建筑

面积 480m²

再生资源

回收站
5 5 -

（08-01-01）、

（09-06-01）、

（10-01-04）、

（11-03-01）、

（11-06-01）

再生资源回收站不独立

占地建设，应优先与垃

圾转运站、公共厕所等

市政公共设施合建。

公共厕所 9 9 -

（07-01-06）、

（07-03-03）、

（08-01-01）、

（09-01-06）、

（09-03-09）、

（09-04-12）、

（09-06-13）、

（10-01-04）、

（11-06-01）

公共厕所的设置密度应

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规定，根

据服务面积、人流量和

使用频率确定。

环卫工人

作息房
10 10 -

（07-01-06）、

（07-03-03）、

（08-01-01）、

（09-01-06）、

（09-03-09）、

（09-04-12）、

（09-06-13）、

（10-01-04）、

（11-03-01）、

（11-06-01）

环卫工人作息房宜与公

共厕所、小型垃圾转运

站等组合设置。

7

防洪

排涝

设施

桂庙渠预处理站 1 1 - （22-03） -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独立占地两种形

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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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加（）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11.4市政设施控制范围及保护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高压电缆线路敷设于电缆综合沟、电缆隧道和综合管廊内。

（2）片区内天然气高压临时管道（4.0 兆帕）、天然气次高压管道（1.6

兆帕）、现状成品油管线、加油站（09-06-15 地块）及周边用地建设和

管理应严格依照《市安委办关于印发涉及油气管线等危险化学品场所建

设项目安全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安办[2019]2 号）》、《市安监局关于

规范涉及油气管线等危险化学品场所建设项目征求意见办理工作的通知

（深安监管〔2019〕11 号）》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地方规范标准执行。

11.5按照《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高标准推动海绵城市建设，

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

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落实深隧工程中桂庙渠预处理站等防洪排涝设施，

收集污水、初雨水、涝水保证前海水安全。落实蓝线规划保护 “桂湾河”

和“月湾河”水系生态。落实基本生态控制线，强化对周边区域的雨水渗、

滞、蓄、净化功能。

11.6规划区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前海片区污水排向南山水质净化厂。

11.7规划区供水水源为南山水厂与大冲水厂，充分利用本地水资源，从输配水

系统、水质、供水管理体制及模式等多方面保障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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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再生水管道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连接，并应采取严格的防止误接误

用的措施。再生水工程必须采取确保使用、维修的安全措施，严禁再生水

进入生活饮用给水系统。

11.9规划区采用 220/20 千伏的供电模式，规划电源主要由区内规划 220 千伏前

湾 1#站、前湾 2#站、前湾 3#站联合供应，并在 22-03 地块预留 1 座变电

站站址，变电站建设形式均为附建式，规划容量均为 4×75MVA。区内新

建电力线路均以电缆形式敷设，高压电缆线路主要沿前湾一路、听海大道

的综合管廊敷设，沿道路东侧、南侧人行道或绿化带布置中压电缆沟，主

要断面规格为 1.4 米×1.4 米、2×1.4 米×1.4 米。

11.10规划燃气气源为天然气，供气方式为管道供应。天然气可由片区内迁建

南油区域调压站、南山区现状滨海区域调压站及规划蛇口区域调压站联合

供给。

11.11规划区内的垃圾转运站基于转运负荷极高、本片区城市环保要求较高及

配套建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情况，附建式垃圾转运站的建筑面积控制为

480 平方米，在实际建设时考虑使用需求，应确保相应配套面积满足本条

要求。

11.12前湾片区在听海大道及前湾一路配建综合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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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开发单元管控

12.1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开发单元七-开发单元十三的建筑规模详

见 “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表 4）。

表 4：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

开发

单元

建筑规模

（m²）

地上建筑各功能建筑面积建议值（m²）

办公 居住 商务公寓 商业 旅馆业
创新

产业

配套服务设施

及市政设施

七 652790 266605 0 102000 88515 30000 0 165670

八 497160 134100 0 25000 23000 50000 0 265060

九 1787545 1033520 110000 109624 145372 30000 0 359029

十 1179915 0 281650 0 25000 0 571200 302065

十一 1162615 362000 508000 10000 173000 40000 0 69615

十二 16319 0 0 0 0 0 0 16319

十三 24025 0 0 0 0 0 0 24025

合计 5320369 1796225 899650 246624 454887 150000 571200 1201783

12.2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开发单元七-开发单元十三的配套设施规

模和位置详见“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表 5）。

表 5：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

开发单元 设施名称
数量

（处）
所在地块编号

七

文化活动室 1 （07-04-02）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1 （07-03-03）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1 （07-03-01）

汇聚机房 1 （07-04-01）

公共厕所 2
（07-01-06）、

（07-03-03）

环卫工人作息房 2
（07-01-06）、

（07-03-03）

应急避难场所 1 （07-04-06）

公共停车场（处） 2 （07-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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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01）

八

社区管理用房 1 （08-03-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08-03-01）

社区警务室 1 （08-02-07）

文化活动室 1 （08-02-07）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08-03-01）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08-03-01）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2
（08-01-01）、

（08-03-03）

汇聚机房 1 （08-01-04）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08-01-01）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08-01-01）

公共厕所 1 （08-01-01）

环卫工人作息房 1 （08-01-01）

应急避难场所 1 （08-02-06）

区域供冷站 1 （08-01-01）

公共停车场（处） 1 （08-02-06）

九

街道办事处 1 09-06-12

派出所 1 09-06-11

社区管理用房 2 （09-02-10）、（09-05-04）

社区警务室 2 （09-02-10）、（09-05-04）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2 （09-02-10）、（09-05-04）

文化活动室 6

（09-01-01）、（09-02-02）、

（09-03-03）、（09-04-02）、

（09-05-04）、（09-06-05）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3
（09-02-06）、（09-04-05）、

（09-06-06）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09-04-04

幼儿园 2 09-05-04、09-06-01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2 （09-02-02）、（09-05-04）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2 （09-02-02）、（09-05-04）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4
（09-01-05）、09-02-05、

（09-02-07）、（09-06-10）

邮政支局 1 （09-06-09）

邮政所 1 （09-06-01）

汇聚机房 2 （09-04-01）、（09-06-03）

通信机楼 1 09-06-09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09-06-01）

公共厕所 4
（09-01-06）、（09-03-09）、

（09-04-12）、（09-06-13）

环卫工人作息房 4
（09-01-06）、（09-03-09）、

（09-04-12）、（0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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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垃圾转运站 1 （09-06-01）

加油加气站 1 09-06-15

应急避难场所 3
（09-02-06）、（09-05-10）、

（09-06-13）

区域供冷站 1 （09-06-09）

公共停车场（处） 4
（09-02-08）、（09-03-05）、

（09-05-05）、（09-06-06）

社区菜市场 1 （09-06-01）

末端配送站 1 （09-06-03）

220kV 变电站 1 （09-02-10）

十

社区管理用房 1 （10-02-04）

社区警务室 3
（10-02-04）、（10-03-01）、

（10-04-06）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10-02-04）

文化活动室 2 （10-02-04）、（10-03-0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3
（10-01-05）、（10-03-01）、

（10-04-09）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10-03-03

幼儿园 1 10-03-01

国际学校 1 10-01-08 和 10-02-02 合建

国际医院 1 10-04-06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10-03-01）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10-03-01）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2 （10-02-04）、（10-04-02）

邮政所 1 （10-02-04）

汇聚机房 2 （10-01-04）、（10-04-06）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10-01-04）

公共厕所 1 （10-01-04）

环卫工人作息房 1 （10-01-04）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10-01-04）

应急避难场所 1 （10-04-09）

社区菜市场 1 （10-03-01）

末端配送站 1 （10-04-04）

220kV 变电站 1 （10-04-02）

十一

社区管理用房 1 （11-05-01）

社区警务室 1 （11-05-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11-05-01）

文化活动中心 1 （11-02-04）

文化活动室 1 （11-08-02）

幼儿园 2 11-04-03、11-05-01

国际学校 1 11-01-05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1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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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11-08-02）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2 （11-02-02）、（11-07-02）

邮政所 1 （11-05-01）

汇聚机房 1 （11-02-02）

再生资源回收站 2 （11-03-01）、（11-06-01）

公共厕所 1 （11-06-01）

环卫工人作息房 2 （11-03-01）、（11-06-01）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11-06-01）

应急避难场所 1 （11-06-01）

公共停车场（处） 2 （11-03-01）、（11-06-01）

社区菜市场 1 （11-08-02）

燃气抢险设施 1 （11-08-06）

天然气区域调压站 1 11-08-06

末端配送站 1 （11-04-02）

220kV 变电站 1 （11-06-01）

预留地铁专用变电站 1 （11-06-01）

十二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1 （12-01-05）

污水泵站 3
（12-01-05）、（12-02-01）、

（12-03-04）

南山水质净化厂 1
12-01-05、12-02-01 和 12-03-04

合建

特勤消防站 1 12-01-04

十三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13-01-01）

二十二

桂庙渠预处理站 1 （22-03）

220kV 变电站 1 （22-03）

应急避难场所 1 （22-04）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独立占地两种形

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坊编

号加（）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13管控通则

13.1土地利用

（1）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为该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依据《深标》

相关规定，地块可适度兼容部分指定的其它用地性质，本规划中用地的混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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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依据《深标》相关规定。

（2）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是对未来土地利用的控制与引导，本规

划已经衔接和落实已建项目，现状已建的合法建筑与本规划规定不符的，可继

续保持其原有的使用功能。

（3）本规划所确定的配套设施，若安排在土地利用权已出让的地块内，相关

管理部门可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在有需要的时候依法收回土地利用权。

（4）本规划图表中白色用地的控制指标均为建议性指标，当白色用地需确定

具体用地性质和建筑规模时，应进行研究论证并按相关程序审批。

（5）本规划按照规划编制时所使用的地形图及地籍权属、并参照现场情况划

分地块并测算地块面积。

（6）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确实的用地红线，在下层次规

划设计和开发建设中，在不损害相关利益人权益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将

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

（7）地块边界合并或细分后，原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配套设施和适建建筑

可重新布局，但各类用地性质的建筑总量、占比和建筑界面控制等应与原规划

保持一致。

（8）本规划所划定的单元边界，是确定单元内各项规划指标及管理要求的基

础条件，原则上不能调整；若在实施时确需调整，应对单元及相关周边地块的

各项规划指标、管理要求一并调整，并按相关程序报批。

（9）本规划内所有建筑的地下空间不得突破宗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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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开发强度

（1）为集约利用土地，居住及商业等用地的容积率不宜少于本规划图表确定

的容积率的 80%。

（2）本规划执行过程中，地块容积率的确定须同时满足工程地质安全等相关

规定。

（3）本规划中确定的地块用地面积，因地块合并、细分或调整发生变化时，

应保持地块总建筑面积及配套设施规模不变，并对地块容积率作相应调整。

（4）本规划中对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容积率不予规定，其开发

强度应参考片区城市设计控制指引，并考虑片区总体三维形态秩序来推敲体量，

并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技术规范确定。

（5）本规划中单元确定的建筑规模，在编制单元详细规划时须严格遵守。如

确需调整，应充分论证调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履行相关修订、审批程序。

13.3公共设施

（1）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按照实位和点位两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中公共设施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

计和实施建设需要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3）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

以扩大容量；在有利于公共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

局进行合理的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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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规划中公共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

防护要求。

（5）单元内社区级公共设施，应在下层级规划编制中，按照《深标》及其它

相关规范标准配置。

（6）单元内以点位控制的公共设施，在保证建设规模及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

下，其具体位置可在单元内优化调整。

（7）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约 203 个）可在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中

落实。

（8）本规划中准公共服务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主要类

型包括员工食堂、健身房、小型会议厅、诊所、日间幼托、小型博物馆或者社

区图书馆等社区公共用途。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鼓励

使用商业指标进行落实，并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9）本规划所规划的独立占地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公用设施用

地（其中包括已建成的招拍挂出让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公用设施

用地），已注明容积率、设施规模的，或备注说明中采用 “现状保留”、“依

据政府批件”等表述的，在原有用地性质不变，且满足建筑、消防等规范要求

的前提下，因分别增加相应的管理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文化娱乐

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等公共利益建筑面

积，导致地块容积率、设施规模、设施建筑面积、备注说明等与法定规划表述

不一致的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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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规划所规划建设用地中已附设有管理服务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

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在

原有设施类型不变，且满足建筑、消防等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因落实现行《深

标》等规定，分别增加相应的管理服务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教育

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公共利益建筑面

积，导致地块容积率、设施规模大于法定规划的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11）本规划中确定的经营性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等），根据城市发展

需求以及满足相应规范的前提下，经充分论证调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可将用

地调整为公共设施或市政设施用地，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12）政府投资类公共设施，建设规模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地上地下指标比

例以最终批复方案为准。

13.4综合交通

（1）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按照实位、虚位、点位三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中交通设施、轨道交通线位、车站、停车场和车辆段，其数量、

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有所调整，应按相

关程序进行。

（3）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

以扩大容量；在有利于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局进

行合理的微调。

（4）本规划中交通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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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要求。

（5）单元内以虚位或点位交通设施，在保证用地规模及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

下，其具体位置及界线可在单元内优化调整。

（6）本规划中以点位控制的交通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

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论证后在街坊范围内调整；在

地块出让以后，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论证后在项目建设基地范围内

调整。

（7）本规划中的公共停车场为空间预留和数量建议，以点位控制，可根据地

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在经过交通论证后，可对其具体位置和规模进行优化调整，

按需配置。

（8）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支路网

设计。

（9）本规划应根据片区功能定位及布局要求，构筑适宜的慢行系统；此外，

有条件的道路应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同时鼓励在大型公园、河道两侧、公共

绿地以及环境优美地区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所有慢行系统应按相关规定

进行无障碍设计。

（10）本规划内街块内部道路控制线的位置以虚位控制，在规划实施过程中，

其线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并保证所在区域各地块间交通

能有效衔接的前提下对线型做适当调整。

13.5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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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约高效利用土地，本规划所确定的公园绿地，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其

地下空间可兼容轨道、地下道路、市政设施等公共类地下设施，地面可设置必

要的附属设施，但不应对景观联系、慢行系统等公共活动产生阻隔，并进行景

观化处理。

13.6地下空间

（1）本规划中划定的鼓励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的区域，可在道路、绿地

下方布局商业空间，其指标来源于两侧经营性用地，如出现该情况时，须按照

相关程序报批。

（2）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在不损害相关利益人权益的前提下，对街坊内地块

进行合并，应进行地下室整体开发；若对街坊内地块进行细分，则应保证地下

空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地下空间的共享。

（3）本规划中预留 3 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建筑面积，该部分面积可结合道路、

轨道、绿地下方空间以及因地下公共设施及市政设施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空腔空

间等。按相关程序进行出让。

（4）用于连接已设定产权地块的地下空间（包括道路和绿地下方的空间、地

下公共设施及市政设施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空腔空间等），其建设的具体规定应

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土地供应管理的若干意见》。

13.7市政工程

（1）本规划确定的市政设施按照实位和点位两种方式控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

30

（2）本规划内的市政廊道及管网数量以专项规划为准。如因专项规划、工程

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进行调整时，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3）本规划确定的市政设施，在符合相关规范前提下，为满足功能和空间布

局等要求，以立项为准，对适当调整建设规模的，视为符合本规划。

（4）本规划中市政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

防护要求。

（5）本规划中以点位控制的市政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

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论证后在街坊范围内调整；在

地块出让以后，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论证后在项目建设基地范围内

调整。

（6）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市政支

管系统设计。

13.8“黄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等”控制

（1）本规划内“黄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等”不得减少或取消。

（2）本规划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必须严格依据“黄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

等”的相关规定执行。

13.9规划实施

（1）单元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开发模式。各单元内部经规划国土主管

部门统筹协调，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开发主体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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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如明确作为近期不开发用地（含公共设施），在有

利于提升城区品质、活力及服务水平的情况下，均可按相关程序作为短期利用

或临时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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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名词解释

1、 强制性内容

法定规划实施中必须控制的规划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公共绿地、配套设

施、“四线”及其它控制要求等内容，是对法定规划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

依据。

2、 引导性内容

法定规划中除强制性内容以外的指标、要素、要求等内容。

3、 街坊

由城市高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铁路、自然边界及其它边界等围合形

成的具备主导城市功能或特色的范围，街区由街道和地块组成。

4、 地块

一个连续的区域，并可辨认出同类属性的最小的土地空间区域，一般小于 5

公顷。

5、 用地性质

地块按《深标》划分的土地利用的类别。

6、 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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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面积。

7、 地块边界

地块的空间范围线。

8、 单元主导功能

规划控制单元主要的用地性质；原则上以该单元内某类性质（按《深标》

大类划分）的用地面积占总用地的比例大小来确定，并按所占比例从大到小排

列，以“、”相连，一般不超过四类。

9、 某性质为主导的用地

规划控制单元内，某类性质（按《深标》大类划分）占主导地位的用地，

原则上以单元内建筑规模占总建筑规模 50%以上的用地性质来确定。

10、 容积率

一定地块内，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与地块面积的比值。规划中所提容积率

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上限值，即须小于或等于。特殊情况下可定控制区间。

11、 单元建筑规模

规划控制单元内总建筑面积（不包括配套设施）及各功能（居住、商业、

工业、物流仓储等）单项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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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居住人口

居住在住宅、商务公寓和宿舍中的人口，不包括在旅馆等其它建筑中居

住的人口。规划中所提居住人口数量为允许居住的最大人口数量，即须小于或

等于。

13、 就业人口

16 周岁以上，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或经营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

收入的人口。

14、 配套设施

包括公共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等。

15、 准公共服务设施

准公共服务设施是面向未来金融商务人群、企业、游客的服务配套。主

要类型包括员工食堂、健身房、小型会议厅、日间幼托、诊所、小型博物馆或

者社区图书馆等社区公共用途。鼓励使用商业指标，以附建形式，并设置独立

出入口。

16、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公交驿站除包括首末站功能外，还兼旅游巴士站等功能。

17、 建筑高度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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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规划内某特定区域内所有建筑物室外地坪起到其计算最高点不得超

过的最大高度限值。有关建筑物高度的计算方法遵照《深圳市建筑设计技术经

济指标计算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18、 公共空间

是指具有一定规模、24 小时免费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并提供休闲活动设施

的公共场所，一般指露天或有部分遮盖的室外空间，符合上述条件的建筑物内

部公共大厅和通道也可作为公共空间。

19、 城市蓝线

根据《深圳市蓝线规划》，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

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

20、 城市黄线

根据《深圳市黄线管理规定》，城市黄线是指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

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必须控制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和公共安

全设施、轨道线、高压走廊等）用地的控制界线。

21、 基本生态控制线

根据《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基本生态控制线是指深圳市

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生态保护范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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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位控制

是指对规划中独立占地的地块，其地块的位置、容积率、设置要求作出

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不予更改的规划控制方法。在法定文件的图表中用实线划

定。若特殊情况必须更改的，必须经过相应调整、论证及审查程序，报原审批

机关审批。

23、 虚位控制

以下两种情景应采用的控制方法：

（1）规划中对 “四线”进行了深化及局部微调的，在技术文件的图纸

中用虚线划定。

（2）街坊内部道路控制线。

24、 点位控制

是指规划中在确保设施功能和规模的前提下，某些附建的配套设施结合

相邻地块开发或与其它项目联合建设，不独立占地的规划控制方法。在法定文

件的图表中以图例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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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设施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处）
所在地块编号 备注

1 管理服务设施

派出所 1 09-06-11

街道办事处 1 09-06-12

社区管理用房 5

（08-03-01）、

（09-02-10）、

（09-05-04）、

（10-02-04）、

（11-05-01）

社区警务室 7

（08-02-07）、

（09-02-10）、

（09-05-04）、

（10-02-04）、

（10-03-01）、

（10-04-06）、

（11-05-01）

便民服务站（社区

服务中心）
5

（08-03-01）、

（09-02-10）、

（09-05-04）、

（10-02-04）、

（11-05-01）

社区菜市场 3

（09-06-01）、

（10-03-01）、

（11-08-02）

2 文化娱乐设施

文化活动中心 1 （11-02-04）

文化活动室 11

（07-04-02）、

（08-02-07）、

（09-01-01）、

（09-02-02）、

（09-03-03）、

（09-04-02）、

（09-05-04）、

（09-06-05）、

（10-02-04）、

（10-03-01）、

（1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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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育设施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7

（07-03-03）、

（09-02-06）、

（09-04-05）、

（09-06-06）、

（10-01-05）、

（10-03-01）、

（10-04-09）

4 教育设施

九年一贯制学校 2
09-04-04、

10-03-03

幼儿园 5

09-05-04、

09-06-01、

10-03-01、

11-04-03、

11-05-01

国际学校 2

10-01-08 和

10-02-02 合建、

11-01-05

5 社会福利设施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5

（08-03-01）、

（09-02-02）、

（09-05-04）、

（10-03-01）、

（11-08-02）

6 医疗卫生设施

国际医院 1 10-04-06 床位数≥1000 张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5

（08-03-01）、

（09-02-02）、

（09-05-04）、

（10-03-01）、

（11-08-02）

7 交通设施

公交驿站（含公交

首末站）
12

（07-03-01）、

（08-01-01）、

（08-03-03）、

（09-01-05）、

（09-02-07）、

09-02-05、

（09-06-10）、

（10-02-04）、

（10-04-02）、

（11-02-02）、

（11-07-02）、

（12-01-05）

加油加气站 1 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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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配送站 3

（09-06-03）、

（10-04-04）、

（11-04-02）

公共停车场（处） 9

（07-03-03）、

（07-05-01）、

（08-02-06）、

（09-02-08）、

（09-03-05）、

（09-05-05）、

（09-06-06）、

（11-03-01）、

（11-06-01）

8 给水排水设施

南山水质净化厂 1

12-01-05、

12-02-01 和

12-03-04 合建

合理配建再生水回

用处理设施

污水泵站 3

（12-01-05）、

（12-02-01）、

（12-03-04）

9 电力设施

南山热电厂 1 13-01-02

220kV 变电站 4

（09-02-10）、

（10-04-02）、

（11-06-01）、

（22-03）

预留地铁专用变电

站
1 （11-06-01）

10 通信设施

通信机楼 1 09-06-09

汇聚机房 7

（07-04-01）、

（08-01-04）、

（09-04-01）、

（09-06-03）、

（10-01-04）、

（10-04-06）、

（11-02-02）

11 邮政设施

邮政支局 1 （09-06-09）

邮政所 3

（09-06-01）、

（10-02-04）、

（11-05-01）

12 环卫设施 小型垃圾转运站 5

（08-01-01）、

（09-06-01）、

（10-01-04）、

（11-06-01）、

（1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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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回收站 5

（08-01-01）、

（09-06-01）、

（10-01-04）、

（11-03-01）、

（11-06-01）

公共厕所 9

（07-01-06）、

（07-03-03）、

（08-01-01）、

（09-01-06）、

（09-03-09）、

（09-04-12）、

（09-06-13）、

（10-01-04）、

（11-06-01）

环卫工人作息房 10

（07-01-06）、

（07-03-03）、

（08-01-01）、

（09-01-06）、

（09-03-09）、

（09-04-12）、

（09-06-13）、

（10-01-04）、

（11-03-01）、

（11-06-01）

13 防灾减灾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 8

（07-04-06）、

（08-02-06）、

（09-02-06）、

（09-05-10）、

（09-06-13）、

（10-04-09）、

（11-06-01）、

（22-04）

特勤消防站 1 12-01-04

在满足《深标》和

《城市消防站建设

标准》要求的情况

下，特勤消防站位

置允许在前湾片区

开发单元十二 01

街坊内进行调整，

最终以政府批件为

准。

14 区域供冷设施 区域供冷站 2
（08-01-01）、

（09-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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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燃气设施 燃气综合场站 1 11-08-06

该站为迁建现状南

油天然气区域调压

站，功能为：次高

压/中压调压、燃气

抢险、末端清管接

收

16 防洪排涝设施 桂庙渠预处理站 1 （22-03）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独立占地两种形

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坊编

号加（）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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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本规划片区内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十二处。独立占地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一处，位于09-02-0
	6.8本规划片区内加油站一座，位于09-06-15地块，用地面积约2502平方米。
	6.9本规划片区内末端配送站三处，位于09-06-03、10-04-04和11-04-02地块。

	7城市设计
	7.1规划片区拥有前海片区最宽的、可承载多类重大公共文化设施的海岸腹地，是展示前海国际化滨海城区形象的重要
	7.2规划片区内滨海岸线、桂湾河水廊道公园、临海大道、梦海大道、前湾一路、前湾二路、前湾三路和前湾四路作为
	7.3规划片区内重要的线性绿廊和骨干道路的沿街建筑在建设时尽可能形成连续街墙，提高贴线率，形成有围合感的高
	7.4规划片区内需要展现海城融合、疏密有致、层次丰富的空间形态。沿前海湾和水廊道的滨水建筑高度不宜超过80
	7.5通海绿廊、中央绿谷和前湾四路沿线建筑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筑形式，利用立面虚实比塑造建筑风格，强化场地的
	7.6规划片区的步行系统从竖向标高上可以分为地面、空中、地下三部分。其中，地面步行系统应结合道路系统的建设
	（1）地面步行网络：应保障各等级路网的步行交通空间，并与各地块、滨海公园和水廊道公园的步行网络顺畅衔
	（2）空中步行系统：加强临海大道、梦海大道、前湾一路和前湾四路两侧的空间联系，强化城区与城区之间、城
	（3）地下步行系统：建议对轨道站点周边地区实现地下空间连通，有利于地下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地上、地下车
	7.7规划片区重要的公园绿地包括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前海石公园（桂湾河水廊道公园段）和前海石公园（月
	7.8规划片区主要的公共空间包括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前海石公园（桂湾河水廊道公园段）、前海石公园（月

	8滨海公园与水廊道规划
	8.1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及桂湾河水廊道公园段）的建筑面积共计3.2万平方米，均为公园游憩类和服务管理类
	8.2前海石公园应结合生态海堤和滨海型碧道的建设标准和要求，按照1000 年一遇的防潮标准，规划堤顶高程不
	8.3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中的前海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范围为306.7㎡，建设控制地带为30
	8.4前海石公园（前湾滨海段）中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应符合《深标》的相关要求。

	9地下空间
	9.1规划片区的地下空间包括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和一般开发区域。规划片区内轨道站点周边200米范围内
	9.2规划片区内现有四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前湾站、梦海站、怡海站和前湾公园站。这些站点及周边区域为地下空间一
	9.3根据主导使用功能，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是以商业、停车等为主的综合功能区，地下一般开发区域是以停
	9.4地上与地下空间的连接通道、地下空间内的联系通道以及下沉广场等设施，其位置、竖向和宽度可根据实际开发建
	9.5地下空间设计须满足综合防灾要求，按照标准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和出入口。

	10 黄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等控制要求
	10.1本规划已落实各类市政、交通设施的控制要求，规划应严格按黄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的要求控制。
	10.2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地区为生态控制区，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进行的建设必须符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

	11市政工程
	11.1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预测各类市政工程需求量，高标准配置给水、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各项市政配套设施。
	11.2规划区各市政专业预测需求量:
	（1）规划区内预测最高日给水量为6.15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4.21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1.12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29.2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8.1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1097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量约4143标准立方米。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75吨/日。
	11.3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类型、规模为刚性控制要求，详见本文本“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表3）。开发单元控制区
	11.4市政设施控制范围及保护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高压电缆线路敷设于电缆综合沟、电缆隧道和综合管廊内。
	（2）片区内天然气高压临时管道（4.0兆帕）、天然气次高压管道（1.6兆帕）、现状成品油管线、加油站
	11.5按照《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高标准推动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
	11.6规划区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前海片区污水排向南山水质净化厂。
	11.7规划区供水水源为南山水厂与大冲水厂，充分利用本地水资源，从输配水系统、水质、供水管理体制及模式等多方
	11.8再生水管道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连接，并应采取严格的防止误接误用的措施。再生水工程必须采取确保使用
	11.9规划区采用220/20千伏的供电模式，规划电源主要由区内规划220千伏前湾1#站、前湾2#站、前湾3
	11.10规划燃气气源为天然气，供气方式为管道供应。天然气可由片区内迁建南油区域调压站、南山区现状滨海区域调压
	11.11规划区内的垃圾转运站基于转运负荷极高、本片区城市环保要求较高及配套建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情况，附建式垃
	11.12前湾片区在听海大道及前湾一路配建综合管廊。

	12开发单元管控
	12.1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开发单元七-开发单元十三的建筑规模详见 “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表
	12.2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开发单元七-开发单元十三的配套设施规模和位置详见“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独立占地两种形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
	13管控通则
	13.1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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